
學生在學緩徵暨儘後召集標準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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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審查之未役學生資料造 

冊後透過內政部役政署線

上緩徵系統送各縣市政府

申請在學緩徵。 

經審查之役畢學生資料造 

冊後函送各縣市後備指揮 

部申請儘後召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於內政部役政署線上緩徵系

統收到各縣市政府核定後，將

各縣市核定文號及結果登錄

至學校兵役系統，提供學生上

網查詢。 

收到各縣市後備指揮部回函核 

定後，將各縣市核定文號登錄 

至學校兵役系統，提供學生上 

網查詢。 


